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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工程 6036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京辉 张瀛丹 

电话 010-56325888 010-56325888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电子信箱 htgc_bgs@china-ceco.com htgc_bgs@china-ceco.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897,874,176.33 3,923,148,520.31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8,826,692.30 2,786,682,456.81 -1.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359,637.88 -200,463,919.08   

营业收入 426,441,634.65 733,362,892.17 -4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69,232.59 71,625,179.52 -7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23,244.12 57,072,215.96 -67.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2.65 减少1.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3 -69.2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03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45.98 246,425,829 0 无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7 81,841,375 0 无 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7.85 42,058,823 0 无 0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国有法人 7.63 40,870,04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未知 0.56 2,991,300 0 未知  



公司 

张流绪 未知 0.56 2,977,789 0 未知  

徐美芳 未知 0.14 745,18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13 705,380 0 未知  

林欣 未知 0.12 650,000 0 未知  

尤建明 未知 0.09 502,80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为航天产业基金

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其对航天产业基金的出资比例

为 24.67%。同时航天投资为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和国内产业环境发生着深刻变

化。上半年公司以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为引擎，加强技术创新、加速模式创新，聚焦市场、直面

风险，强化管理，落实责任，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1.8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20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1.84%。二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环

比一季度增长 839.48%，归母净利润环比一季度增长 268.98%；上半年经营现金流净额达 1.78 亿

元，同比增长 188.97%。截止目前，公司在建项目已全面恢复建设，力争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1.报告期内，公司受国内外形势影响，采取灵活的市场开发策略，通过线上线下多举措开展

市场开发活动，紧盯重点项目，获取关键订单，签订陕西延长石油榆神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年煤基乙醇项目总承包合同。 

2.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市场趋势分析，分区域多渠道开展项目信息收集工作，获取前期市场

信息；与国家行业协会及权威媒体合作，加强航天工程品牌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品牌认知度和

影响力。公司荣获 2019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企业公民楷模榜-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同时，

以航天炉褐煤清洁高效转化技术通过鉴定为代表事件，标志煤化工行业“大国重器”的研发应用

获得突破，入选 2019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 

3.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十四五”技术创新战略规划编制，明确以先进煤气化技术、气化技

术应用领域拓展等重要技术为主要技术研究方向。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技术研发工作有序推

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大规模干煤粉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完成关

键装备气化炉出厂运输及项目现场安装。该炉型优化了炉内反应和流场调控，有效保证了气化性

能，并开发了半废锅+水激冷技术。该炉型具有产量更大、技术指标更优、一次性投资更省、运行

成本更低、环保水平更高等优势，代表着现代煤化工最先进的煤气化技术水平。 

4.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理论基础研究工作，完成石油焦气化第三轮中试试验，持续完善

基础物性数据库并指导关键技术开发；完成气化炉流场仿真模拟计算与优化，为关键装备优化与

性能提升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完成多项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工作。 

5.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 6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获得专利授权 12 项。报告期内公司专利

“高效洁净含碳物质干粉加压气化装置及方法”获得 2019 年度氮肥、甲醇行业专利奖特等奖。 

6.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围绕全面预算、降本增效、财务信息化建设等开展财务工作。强化全

面预算管理，完善资金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财务预算指标评价及管控；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专项



工作，加快项目基础成本配套数据库建设；深化项目目标成本管理，分类实施降本增效目标绩效

考核；加快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依托 ERP 共享信息，加强资源计划系统建设，完善系统功能；

着力打造全面预算管理、合同履约执行、供应链采购、资金收支执行与网报、会计核算系统的共

享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推动业财信息化管理系统全面升级。 

7.报告期内，公司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加强运营管理，对公司主要风险及其管控措施进行定期

跟踪与检查，通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体系、组织内部控制专项评价等措施，强化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的设计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保障公司稳健运营。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执行。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的规定对相应

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相应财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本报告附注“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

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